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103.08.30 校務會議修正 

107.01.25 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修訂 

壹、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於 89.12.30 公布之「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其中

規定：各校應組織「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全校各年級的課程計畫，以確保教育品質。

課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年級及學科教師代表、家長及社區代表

等，必要時亦得聘請學者專家列席諮詢。 

貳、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成與產生方式 

一、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成員與產生方式如下表所示： 

二、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成員之產生方式相關說明： 

(一)、兼具多重身分者只能選擇擔任一種代表。 

(二)、各類課程代表之任期皆為一年 (每年七月一日起至隔年六月三十日止)，於每

年六月三十日前推選之，各代表得連任之。代表於任期中若職務或身分之變

更，應即時遞補或改選之。 

(三)、校長得聘請學者專家或社區人士擔任本校課程發展顧問，視需要列席課程發

展委員會，提供諮詢。 

(四)、課程發展委員會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如人事、會計、…等）列席。 

成員 產生方式 人數 

校長 當然委員，兼任委員會主席。 1 

家長會代表 
當然委員，會長及家長會另推選三名代表參

加。 
4 

教師會代表 由會長及由教師會推選三名代表參加。 4 

行政人員代表 
當然委員，含教務、學務、總務、輔導、資訊

組長、教學組長。 
6 

學年教師代表 
1-6 年級各學年推選代表一名。科任學年推選代

表三名。 
9 

學習領域教師代表 

由社會、國語、英語、數學、自然與生活科

技、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生

活等領域教師各一名。 

9 

特殊教育代表 
教師一名，由特教老師推選;家長一名，由家長

會推選特教學生家長一名參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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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織架構：課程發展委員會之下設課程發展小組：包括年級課程發展

小組和學習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一、年級課程發展小組 

每一年級成立一個「年級課程發展小組」，由任教該年級老師共同組成。並視需

要邀請相關學習領域之教師參加，共同規劃統整課程。每年級由家長會推選一名

家長代表，視需要參加年級課程發展小組會議。 

二、學習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一)、每學年度教師依專長、興趣或依實際參與該學科教學為原則；每學年教師應

選擇不同領域；加入該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二)、各領域課程發展小組應選出各小組召集人及副召集人，負責該領域課程發展

小組之運作。 

肆、 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會議期程與內容 

月份 會議名稱 會議內容 備註 

七月 課程發展委員會 審議新學年度課程計畫 群組課程審議 

八月    

九月 學年會議、領域會議 課程計畫之執行與修正  

十月 學年會議、領域會議 課程計畫之執行與修正  

十一月 學年會議、領域會議 課程計畫之執行與修正  

十二月 學年會議、領域會議 課程計畫之執行與修正  

一月 學年會議、領域會議 

課程發展委員會 

下學期課程計畫編寫 

下學期課程計畫審議 

 

二月    

三月 課程發展委員會 新學年度員額及配課確認  

四月 學年會議、領域會議 教科書評選  

五月 課程發展委員會 審議教科書  

六月 學年會議、領域會議 確認學年主題課程、編寫課程計

畫 

 

 

伍、課程發展委員會之功能與任務 

一、課程發展委員會之功能與任務 



一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二次，分別於學期初與學期末召開。學期中若有開會需求可

召開臨時會議。 

(一)、功能與任務 

1、規劃全校課程發展方向。 

2、研討學校課程架構與方案。 

3、整合社會資源，建立課程與教學支援系統。 

4、協調並統整各學年級各領域、各處室推動之業務或學習活動。 

5、推動全校各年級及各學習領域的課程計畫。 

6、規劃並執行全校課程評鑑事宜。 

二、課程發展小組之功能與任務 

(一)、年級課程發展小組 

1、研擬各年級之課程構想建議書，並交由課程代表於課程發展委員會統整協

調。課程構想建議書之內容包括： 

(1). 該年級各學習領域之每週上課節數（必修）。 

(2). 年級擬開設之選修課程的科目與節數。 

(3). 該年級每週、每天之作息結構。 

2、擬各年級之課程計劃，內容包括： 

(1). 該年級每一個學習領域之課程目標。 

(2). 各學習領域內或領域間之統整方式。 

(3). 班級彈性節數之活動內容、時程（週次、日期或時段）、時數等。 

(4). 教學活動設計方針 

(5). 教學評量方針。 

(二)、學習領域課程課程發展小組 

1、研擬各學習領域之課程構想建議書，並交由課程代表於課程發展委員會統整

協調課程構想建議書之內容包括： 

(1). 該學習領域一至六年級之課程重點或特色。 

(2). 該學習領域一至六年級之每週上課節數（必修）。 

(3). 該學習領域一至六年級擬開設之選修課程的內容與節數。 

2、規劃各學習領域一至六年級的縱向課程計畫，內容包括： 

(1). 該學習領域每年級之課程內容與重點發展方向。 

(2). 該學習領域分年重點與課程目標。 

(3). 學習領域和其他相關領域之統整方式。 



3、配合年級課程發展小組之課程計劃，研擬學習領域之課程計劃，內容包括： 

(1). 該學習領域所使用之教材（自編或選用）。 

(2). 各學習領域內或領域間之統整方式。 

(3). 教學活動設計方針。 

(4). 教學評量方針 。 

陸、運作方式 

一、委員會議：由校長主持，全體委員與會，並視實際需要邀請學者專導。 

二、年級小組會議：各學年代表召集，進行小組會議。 

三、領域小組會議：各領域代表召集，進行小組會議。 

四、擴大會議：由校長主持，全體委員與會，另邀請相關人員參加。 

  



石牌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運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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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定位：課程發展委員會位階等同行政會議，其決議若有異議，必須送交課程發展委員會

再議。 

  

柒、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校 

務 

會 

議 

行 政 會 議 

課程發展委員會 

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 

各年級課程小組 

處室會議 

學年會議 


